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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耙 

第三年 第 — 0 0 號 

第三百四十三次會議 
一 九 四 八 年 八 二 日 星 期 一 午 後 二 時 三 十 分 在 紐 約 成 功 湖 舉 行 

主 席 M r J MALIK (蘇維埃社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 

利亜、烏克镛妣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ft會 

*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一八六臨時議事曰程 
(文件S/Agenda 343) 

一 通3^議事日程。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。 

— 人 七 

( 議 事 曰 程 通 & ) 

—AA 
(經主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 a w z i與W色列代表M r Eban就安全理事 

會蕺席。） 

主 席 今 日 主 要 条 題 ， 爲 英 聯 ？ 國 代 表 

提 經 安 全 理 事 * 前 次 [ 第 三 四 〇 次 】 會 ^ 51論 

之間題，即英聯王國人民五人;S y 色 國 當 

局 拘 留 一 事 0 若 干 理 事 已 就 此 事 發 言 多 數 

理事食認此項問題不致危及和罕與安全，故 

厳格言之，實非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内之事。 

上次會議中，法蘭西代表提^將此項問 

題延待收到W色列國代表所遞送繭於此事之 

解决或就地解决之可能性之補充資料後，再 

予審ilÈo 

理事會現B收到以色列國代表髑於此事 

實體問題之來函一件。茲應請助理越書長宣 

M r SOBOLEV (處理安全理事會事務之助 

理 秘 書 長 ） ^ 函 原 文 如 次 

" 敬 敢 者 本 代 表 已 將 七 月 二 十 七 曰 安 

全理事會第三四〇次會;S中所表示繭於英聯 

王國代表就特拉維夫地方鞫訊耶路撒冷電力 

公司職員五人一案所提間題之意見，呈報：W 

色列臨時政府。本人並巳於七月二十九日函 

[S/937】內將自W色列臨時政府所接猹翮於 

證明該事件並未涉及聯合國房尾地位及豁g 

問題之涫息;â知貴處。茲謹根據逸自W色列 

外交部長所猩情報，就此事之法律方面問題， 

"以色列全部領:L及凡爲W色刿军隊佔 

領區域內之現行法律，除自一九四八年五月 

十五日W後由W色列國務會議所制定或廢止 

之法律外，均爲英國以委任統治權力在其委 

任統治期間所镧定之法律。jyi色列臨時政府 

，j行之公報第一號第三頁載有聲明數則，茲 

" ' ( 甲 ） 臨 時 國 務 會 議 谅 立 法 機 繭 

" ' ( 乙 ） " 一 九 三 九 年 白 皮 睿 食 & 據 之 

法律，茲宣布一律廢止無效。，（下文特述蘭 

於土地購買及移民事項之各項立法。） 

" * ( 丙 ） 在 其 他 法 律 尙 未 由 國 務 會 瘥 自 

行制定或委託制定以前，舉凡一九四八年五 

月十四日在B勒斯坦有效之法律，仍在W色 

"是W鞠訊該五人時所根锥之法律即英 

國 委 任 統 治 期 間 所 施 行 之 法 象 棻 在 此 一 方 

面 並 未 制 定 新 法 律 " 色 判 法 院 現 所 採 取 

之下興措施，完全W英國委任統治之法律與 



" 一 倘 將 舉 行 審 判 ， 則 " 色 判 法 院 對 

此五人有無管轄權一問題，於審剩時，由主 

" 二 裁 定 應 行 審 判 時 ， 則 依 迄 今 仍 钹 

生效力之法律與程序由組織與在委任銃治18 

間 相 同 之 ^ 常 刑 事 法 庭 執 行 之 。 

" 三 依 目 前 視 作 W 色 列 有 效 法 律 之 

英國委任統治時期法律之規定，獰奉民政官 

之 命 令 爨 被 吿 仍 予 還 押 。 

" 四 吿 發 事 項 係 於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依 據 

公 務 秘 ; i T 法 案 及 緊 ^ 防 務 條 例 而 提 出 者 民 

政 官 認 贫 檢 舉 人 f î 未 提 出 審 判 適 當 證 據 决 

予 延 至 十 五 日 後 再 審 檢 舉 工 作 現 正 由 

檢察&躬自督促5iè行 

" 五 隹 發 書 若 干 份 已 送 交 代 表 英 國 領 

事 當 局 之 M r J Sheringham, 已能與皲吿 

被吿倘需英籍律師之協助時，W色列 

臨時政府已允 î f英鐯律IT W入境之簽證及利 

便 

" 六 在 十 五 日 限 项 屆 満 W 前 ， 揿 察 長 

現正法在民政官催促之T加緊再事初步31 

査，俾民政官锒W裁定對於被吿應否予W審 

判。 

"jyi色列K時政府認爲本案旣已交由司 

法機闢辦理，倘對於此案本身之是非曲直發 

表意見實属不合法冶之原則。" [S /936] 

七月二十九日另一公函內開 

' -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星 期 二 安 全 理 事 會 

舉行第三四〇次會議時，本人曾就英聯王國 

代表翻於耶路撒冷電力公司職員五人逮捕鞫 

訊 之 聲 明 所 引 起 之 若 干 問 題 ， 加 " 闞 明 。 茲 

擬 就 ^ 項 論 之 1 ^ ^ ， 作 一 初 步 之 評 述 。 

" r 七月二十七日英聯王國代表於其 

陳述中曾謂 

' 停 戰 委 員 會 前 , 通 知 吾 人 ， 謂 此 五 人 

被 捕 之 處 所 其 房 房 上 懸有參加;^委員 

會 之 三 國 旗 幟 ， 作 ; S 保 謹 。 是 " ^ 項 拐 捕 行 

爲實爲對於停戰委員*之公然侮辱。，[第三 

四〇次會議] 

"嗣後 3 論時，美國、比利時、法蘭西 

三國代表力言尊重聯合國房犀一事實爲安全 

" 三 是 "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欣 番 此 事 並 未 

, 及 對 K 停 戰 委 員 會 旗 幟 不 敬 之 問 題 。 S i r 

Alexander adogan謂停戰委員會"前曾通知" 

理事會W"此五人截捕之處所，其房j i上 

靳 有 參 加 該 委 員 會 之 三 國 旗 幟 作 爲 保 讒 " 之 

陳 述 必 係 出 於 ^ 會 。 停 戰 委 員 會 藺 於 此 項 

問躀之一切茱碎發表文件[S/898, S/905, S/ 

915, S/920], 

情報。 

" 四 本 人 現 已 接 獲 W 色 脚 臨 時 政 府 之 

來訊，锥謂此五人非在發電所本身内，而實 

係 在 ; ^ 所 附 各 該 人 私 人 住 宅 內 被 捕 。 各 该 

住宅並未懸有聯合國或任何國之旗幟。是以 

此事顯未涉及停戰委員會或聯合國房屋之簡 

° " 五 闢 於 第 三 四 〇 次 會 議 中 所 提 出 之 

其 他 事 項 本 人 現 正 等 候 W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之 

評述，一俟獲訊，當立即:â知安全理事會主 

席。，[S/937]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干 國 ) 主 

席係徇本人之請求，専然召集今日牛後之安 

全理事食會31。本人作此請求乃因奉本國政 

府之J令儘速就巴勒斯坦简題提出兩要fg。 

茲如蒙主席允許，願就此甬耍無作一陳述。 

余 竊 爲 主 席 頃 所 提 出 且 有 兩 項 業 , 宣 

讀之有關文件之另一事項，倘鋅理事會同實， 

可"從緩5 1論。屆時本人自當有所論列。刻 

下 猶 太 代 表 與 本 人 皆 處 於 同 一 情 勢 即 兩 方 

均在等候他項涫息。 

承主席允許，本人茲擬就英國政府欲余 

提出之兩耍邦，作一短簡陳 

獲致解决辦法之可II性有直接翻係。其一爲 

無家可歸之大批歐洲失所人民之厄運，次期 

爲此時在巴勒斯坦本境及其附近各國內現有 

大 批 亞 伯 難 民 一 事 。 失 所 人 民 問 題 與 解 决 

巴勒斯 ia問題之蹦係，原爲衆所熟知。惟余 

欲乘此機會代表本國政府重申其窟見，即懿 

爲 K 考盧 B 勒斯坦之前途時，短須以此項問 

題爲念 

十五年來，英國在巴勒斯坦委任銃治 

下之管理問題，因納粹首在德國耱在歐洲各 

處:Ê害猶太人所引起之猶太難民問題而鑫形 

祓雜。英人管理該委任統冶領:L首十年中所 

懷之希萆，即冀在該領土建立猾太民族家鄉， 

&其能和諧參加整個中東開發工作，徒以吾 

人之愤勢中有此上述新因素，於是此項希 

終 成 泡 影 。 自 一 九 三 - 年 以 還 ， 在 其 歐 洲 钛 

郷遭受排斥之失所猜太人進入巴勒斯坦境内 

之壓力曰益加強，此種壓力使亞 i i伯人對於 

猶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結果之恐 f f i : ] r益深。與 

此項恐懼俱壻之另一情緒;sss拉伯人對於下 

列 一 事 所 懷 不 卒 之 威 其 他 各 國 咸 任 ; é 害 猜 

太 人 問 題 幾 獨 藉 移 居 a 勒 斯 坦 之 辦 法 " 求 解 

决。巴勒斯坦所收容之猶太難民資較其他任 

何 國 家 所 收 容 者 ^ 多 ， 以 全 部 人 口 之 比 例 而 

言 ， 亦 於 他 國 也 0 



國其他專R機閼對此問題負有特殊责任。英 

國政府對於此種寊任，不願有所干預。蘭於 

此 卑 ， 英 國 政 府 茲 僅 欲 指 陳 不 能 使 失 所 人 

民猹得安居之所一事使巴勒渐坦之困難日趨 

嚴重，此後且有念趨饔化之勢。現有機躕倘 

在較短期間內仍不能猹致顯著之進展，則必 

須考盧所宜探取之其他步驟爲何也。 

除此項衆所熟知之現有問題外，尙有性 

賀 相 椎 或 較 爲 重 耍 之 一 項 新 問 題 亦 巳 發 

生，此即賙於亜拉伯難民之問題也。 

去 年 十 一 月 中 ， 大 會 希 ^ 其 , 於 j l f 决 巴 

勒斯坦問題之提••gi, ：r可藉wfe决歐洲猶太 

失所人民問題。不幸在中東方面,事實上又發 

生亞 t î伯失所人民一較大問題，&歐洲之失 

所猶太人現ri有二十i£i人，而失所之亞iï伯 

人爲救决不下二十五萬人。猶太難民問題旣 

爲去秋大會所5t論問題中主要因素之一，則 

主張應將現時所^遇之巴勒斯坦問題中較爲 

厳 重 之 亞 » 伯 難 民 問 題 視 作 一 項 主 ^ 因 素 ， 

自璲合理之舉也。 

亞拉伯難民現巳棲身*C i l : 鄰諸國者甚 

多 。 據 英 國 政 府 所 知 在 外 r j 伊 者 約 有 五 g 

六千人，在黎巴嫩者爲數:r大約相同，在敍 

利 亜 者 約 有 七 萬 人 。 此 等 難 民 現 居 於 伊 克 

境内者較少，椎另有婦孺五千人或將於最近 

3^間到達該國。此外,在巴勒斯坦本土，尙有 

相當數額之失所亞拉伯人。按海法一處之亞 

拉伯人口鑤數昔在十萬"上，而今仍留居於 

^ 處 者 ， 至 多 不 ^ 三 千 人 ， 由 此 事 實 即 可 見 

该項問題厳重 ft形之一斑。 

自吾人由耶路撒冷所獲之犄報觀之，余 

頃 所 舉 之 數 字 當 較 實 人 數 ; ^ 少 。 依 钹 ^ 處 

之S&拉伯瓧會工作人員之數字，巴勒斯坦境 

內境外之失所35拉伯人#計約達五十五萬 

人，猶太人佔領區域內前有四十s; 55泣伯人， 
其中僅約有七萬人仍留居於^區內。又據同 

一資料，亞拉伯難民五十五萬人中，刻在巴 

勒 斯 坦 境 外 者 約 有 三 十 萬 人 而 仍 在 巴 勒 斯 

坦境之亞拉伯區域內者約有二十五萬人。 

在此種情形之下，余45^望安全理事會認 

爲允宜提謠調斛專員注意在其所須達成之艱 

组任務中此方面問題之嚴重也。吾人固知彼 

對 此 事 未 g 或 , 仏 且 a 着 手 認 具 加 " 考 盧 。 惟 

安全理事會倘予特;gll重視，當能加強其辦理 

此事之權力< 

理之長期性質之亞拉伯難民問題外，尙有較 

切 之 短 期 救 濟 問 題 ， w 吾 人 視 之 此 項 

短期救濟問題須由聯合國予W考盧。若千難 

民現由谷亞 t ï 伯國家政府予 W 昭拂其他難 

民,尤W在巴勒渐坦亞tî伯區*5內者爲然,其 

生 活 匮 形 則 極 嫱 危 殆 當 地 財 力 决 不 足 " 應 

付此項問題。英聯王国代表阁對 y 救濟此種 

情勢最有效之国際行繭，：r輛定見，惟感此 

事 倘 由 萬 國 紅 十 字 , 會 同 紅 新 月 會 辦 理 ， 最 

余茲擬建議吾人之第一步工作可由安全 

理事會敦mi; ;國杠十字會逸派少數人員立即 

前 往 巴 勒 斯 坦 及 其 酖 鄰 各 亞 拉 伯 國 家 調 査 

此 項 問 題 之 嚴 重 廣 形 並 作 成 建 条 。 倘 因 接 

受該項建議而發現I；国紅十字會另：款項以 

進 i ra i要之救濟工作，假定其他國家均願各 

作相當捐助，英 M 政府: r 願負擔其所應攤之 

歆項。 jÈ爲表亍B^t且使調査工作立可着手 

不致延P吳起見，英聨王國政府願立即繳納不 

超A十《镑之款項，w作預墊將來所麿攤捐 

款 之 用 。 倘 f e 有 益 英 國 政 府 擬 " 此 項 垫 款 

之一部分?11買英國在中東方面儲存軍IS品中 

所可撥用之#需儍藥用品及棚帐等， jyi伊麼 

萬 國 紅 十 字 或 其 他 任 何 適 當 之 組 織 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適 饞 所 言 ， 顯 然 指 

明彼在今日會^中，另 t r提出三項完全新問 

題，各^新間題與今H鋅其請求而召開之會 

^所！^審^之事項並無直接蘭係。贫聯3^國 

代表曾#^前次會議[第三四0次會杂]中通知 

前任主席Mr Manmlsky, ；g徜於^數日内 

拘押事件任何文件或涫&，則彼保留請安全 

理事會主席召開特刿會議之權。前星期六本 

席 接 镀 荬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請 求 謂 欲 於 星 期 — 

集召安全理事會會議， i i t論英人五人在巴勒 

斯坦被捕之問題。今曰會議即爲5t論此事而 

召集0 

本席忝任安全理事會主席，因有鑒K上 

述 遏 情 形 ， 對 於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言 颇 咸 ^ 

異。彼所提之厳重而緊耍之三項問題均堪予 

注意，固辆疑義。惟安全理事今尙未準備5t論 

各該問題,因英聯王國代表適饞所作之講詞， 

全文並未於會前分送理事會各理事，其所提 

之两題:r未依H^SS事规則列入pi事日稃內。 

^ 事 規 則 第 八 條 開 " 秘 書 長 至 運 應 於 

開會三曰前將每次會謠之臨時議事曰程通知 

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，惟在緊急情形下，此 



表。通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召颶fi期一SI事 

會會議時，係稱此次會議乃對英聯T國代表 

日 前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中 所 提 出 繭 於 英 聯 + 

，耩予審蕹C 

提隻字。是W余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5t論此 

事必感困難。英聯3"國代表或安全理事會中 

其他代表徜無他項新提案，則本席認爲吾人 

糜將近曰某次會議[第三四〇次會議]中英聯 

王國代表所提出闢於英聯王國人民五人被扣 

留問題之决議案草案[S/923]，提付表决。 

至 英 聯 干 國 代 表 今 日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， 

本 席 爲 在 未 與 處 理 停 戰 一 切 事 項 之 調 解 專 

員諮商龙由蕖報吿情形"前，吾人不能予以 

是W吾人似宜將英聯王國今日所逃各翔 

提請調斛專員注奮。調解專員或可猹得"色 

列國及亞 i t伯各國代表之協助，而就地解决 

各該問題，安全理事會或$1|庸對此事特予審 

査0 

余 作 此 , ， 並 未 涉 及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提 

各事之實體問題，固知各^事端之提出係因 

一時S盧而發，事前:îfe未預吿，且違反安全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余 

徜有違犯遘事規則之處，殊深抱歉。茲敢向 

主席保證，余倘有此失，育係出於無心。余 

耆其中稍有误會。前S 期六余請於今S 午後 

召開會議時，並未特予言明於;^次會議審違 

五英人在耶路撒冷被拐捕之問題。本人確未 

向主席確定指明余將提出何項問題。本人以 

爲 理 事 會 議 事 日 程 內 旣 列 有 " 巴 勒 斯 坦 " 一 

總題目，理事會任何理事均可就S題目提出 

任何問題0 

本人或應向主席確切說明所欲於今曰午 

後提出之問題。余倘因未作此項明而有失， 

則余31向主席道歉。當然，理事會得自行决 

定果欲如何進行遴事。倘各理事現欲進行5t 

諭五英人被擴問題，余已完全準備，願^末 

議。 

正 如 今 日 午 後 本 人 於 發 言 之 初 所 陳 述 

者，余未敢斷言吾人應即就;^項問題獲致結 

論，蓋猶太代表仍在柠候接獲某項涫息，而 

本人亦在柠候接狻某項消&也。惟安全理事 

會如願繼續51論此問題時，本人蕖B完全準 

備9 顕參末邊0 

至於主席就余今日午後较早之聲明所述 

各 節 , 本 人 完 全 同 f o 余 意 倘 理 事 會 同 意 , 最 

佳 辦 法 莫 ^ 於 將 此 意 A 知 調 解 專 員 ， 余 並 希 

難民周題之厳重性之耆見。調解專員直接ff i 

：一項 

問題即軟洲失所人民問題，是否：r如此直接 

蘭切。本人曾言， s特殊事項現正由某某專 

円機圃負赍處理，会希望在安全理事會提及 

^ 項 問 題 可 W 诱 使 各 ^ 機 關 對 於 茲 事 速 著 成 

效。然余"爲此殊非調解專員刻下自認所能 

» 任 偸 快 之 事 也 。 

總之，理事會倘欲重行5t論五英人被擄 

問題，本人顯須服從公意,而深願參與末謠。 

本人明知余就其他兩項問題所作之聲明，今 

日午後始行提出，事前並未預吿。是jyi理事 

會各理事尙無暇加Ad考鹰，而對此事所將採 

取之行動或須延至日後會^再行裁奪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今 日 倘 不 提 出 英 聯 

王國人民五人在巴勒斯坦被逮捕之問題，而 

僅請審議其講辭中所提及之問題，則今H會 

議iii短，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在 i;:^論各^問 

題 前 ， 須 先 有 時 間 加 j y i 研 究 也 。 

繭於Sir Alexander Cadogan 彼於星期 

六向余商洽時並未請余召集安全理事會會譏 

寸論英聯王國人民五人問題一節，本人不 

得不作一答複本人忝任安全理事會主席，並 

未猹Sir Alexander通知，謂彼擬提出新事項 

之問題C 

代表 

Sit Alexander之候補 

一案之涫M時，召集安全理事會特刿會議。本 

席 根 據 此 項 聲 述 召 集 今 H 之 會 ^ 論 該 項 

問題而非5t論現所提出之新問題。本席茲欲 

敍利亜代表倘欲論及pi î事日稃中所列之 

問題，即請發言。 

茲請闞明本席之意。良克蘭蘇維埃社會 

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曾 請 就 ^ 事 H 程 事 項 發 言 。 

倘敍利亞代表亦願就遴事日稃事項發言，本 

席當諝彼發言。椎彼如擬就其他實體問題螢 

言 ， 則 本 席 依 锥 事 規 則 ， 先 請 烏 克 蘭 蘇 锥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狻 言 0 關 議 事 曰 程 

之問題應搔先審霰0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银 利 亜 ） 本 人 擬 就 程 

序問題及英聯王國代表所述他熙意見發言。 

繭 於 此 次 會 ^ 之 召 集 及 其 召 集 之 目 的 ， 

本人不悉主席與英聯T國代表商洽鋅>â之確 

切情形细化了。據報章所載，吾人猹悉此次會 

遂乃5t論亜拉伯難民問題。依據适事規則之 

規定今日之 i f事日程係秘書處搽主席核定後 

所 擬 就 者 。 一 觀 ^ , 事 曰 稃 即 知 其 中 第 二 項 

四 



；g巴勒斯坦問題。此一問題自應包括蘭於巴 

勒 斯 坦 之 一 切 事 項 。 是 " 本 人 前 來 參 加 此 次 

會j#時，W爲今日將5t論巴勒％坦問題《其 

他各理事前來時，當方同具此項了解。巴勒 

渐坦間題原不限於五英人在巴勒斯坦被拐捕 

一 案 而 已 — — ^ 案 與 巴 勒 期 坦 問 題 並 切 

髑係——實: r包括其他事項在內也3今日會 

之 議 事 日 程 旣 載 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， 本 

人認爲英聯王國代表所提之問題極爲重要， 

而£加"S t論。倘主席不知將於今日 i i t論此 

事，而W爲僅 >；寸論s英人被捕問題，則此爲彼 

一 己 之 見 。 主 席 或 未 準 備 論 其 他 問 題 ， 但 

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則巳準備0 

由巴勒渐坦逃出之亚拉伯雞民問題1È非 

一項新問題。吾人前曾IK度St論此事，在& 

去：ra數次提請安全理事會注者0此項問題 

與安全理事會所關切之巴勒斯坦和《與安全 

問題，關係至爲:r切，此不可不注實者也。 

須知此輩難民大部分係在：s月十五曰委 

任統治結束"前被逐出故鄉者，爲數約達二 

十五萬乃至三十萬人。彼等係自Haifa Jaffa 

Acre Tiberias Safab及其他各地，慘遭軀逐，此 

乃於各亞拉伯國家在巴勒渐坦從事軍事干涉 

" 前 發 生 者 。 吾 人 又 須 / r t 各 亞 拉 伯 國 家 於 

陳述干涉巴勒斯坦事項之理由時，曾謂其耍 

翔之一厥爲遺送此等外移人民返國[S/745】o 

巴 勒 斯 坦 境 外 難 民 蹐 集 ， 勢 構 成 對 於 和 平 

之威脅，此乃安全理事會所Ji深烕關切之事。 

安全理事會應《5法泯除此項威脅之;？因。安 

全理事會决定停戰務須長久保持，W待獲致 

巴勒斯坦問題之政治解决。爲求建立停戰基 

礎計，必須涫除破壤停戰之原因及擾1L雙方 

人民之原因。然則數十萬衆亞拉伯人背井離 

鄉一事，自不客忽視也。 

主席; i在安全理事會尙未接獲調解專員 

之報吿"前，對於難民問題，不能探取確定立 

場 此 固 不 ^ ， 本 人 自 ： r 贊 同 C 吾 人 對 於 調 

斛 專 員 , 厚 寄 重 l Ê ， 信 賴 有 加 關 硏 究 紛 爭 

問題並W結果向安全理事會具報等事，對之 

倚畀正般。本人相信英聯王國代表所言觝此 

而B。彼於今日所作之陳述中，並未主張此 

事今日即由安全理事會作一確定之解决。彼 

謂安全理事會11提請調解專員i±意此事w及 

理事會對jT^此事之重視。主席發言; i英聯王 

國 代 表 所 述 各 節 應 即 : â 知 調 解 專 員 注 f , 俾 

就此事採取"動3Ê向安全理事具報。主席所 

言；r觝此而已。圃於此事應如何處理一點,本 

入贊同主席之盲見0 

本人相信應即提請調解專員注意英聯王 

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就難民問題所作之建 

議。亜拉伯難民不能任其流離分散，w便新 

抵巴勒斯坦之猶太民族主義者之移民，鳩據 

其所，奪取其宅，w局部實現移殖國外新來者 

之企圔。倘任其如此，則將移殖國外新來者 

之故而造成大批失所人民。余 f 安全理事會 

當il爲對於此事應加jyi^t論。 

主席敍利亞代表之言論適足 j y i 證實本 

人之見解，即安全理事會 f î未準備St論英聯 

王國今日所提出之問題。 

Mr M A N U I L S K Y (烏克蘭罈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本人發言將W議事日程所列問題爲 

限，惟對於此事之實體問題所可述者固甚多 

也0 

本人茲僅欲申言贊成主席絕對正確合理 

之 建 > ^ ， 即 今 曰 會 即 散 會 。 刻 下 繼 續 開 

會似屬不宜，其理由如次 

提 出 理 事 會 之 首 項 問 題 爲 " 間 ^ 罪 被 逮 

捕之五人問題0吾人胥知各国均有權防範間 

iSIJW資自衞，並可採取各種自衞措施。國家 

對 被 控 爲 間 ; ^ 之 人 加 w 逮 捕 拘 禁 ， 此 類 摺 

施完全爲各國內政權限範圜內之事。 

英人五人 jy l充任間危害 jy l色列國之罪 

名被逮捕一事，何能在目前構成對於國P!f和 

平及安全之脅威，此本人之所不斛者也。其 

他各國: r有類似之事發生，甚至若干國家尙 

有虛構之間;a審判，而安全理事會1È不加以 

干涉，蓋理事會認爲此乃採用此種方法之各 

國之內政問題也。 

由此觀之，吾人干涉此種與安全理事會 

無 翻 而 絕 不 威 脅 國 和 年 安 全 之 事 項 ， 不 管 

浪費時間。本人對於Sir Alexander Cadogan所 

欲St論之五英人問題，所欲言者如斯而巳。惟 

彼倘發動St論，本人: r願參加。 

茲請績述第二翔。今日出乎吾入意料之 

外，突有下列三項問題之提出 

(甲）失所人民之ft51， 

(乙）猶太難民之淸5£ 

(丙）亞拉伯難民之淸51， 

茲請容余自始即闞明本人業已準備3論 

各 該 問 題 惟 此 種 問 題 屬 於 終 濟 曁 瓧 會 理 事 

會權限範圜內之部分較屬K安全理事會者爲 

多也。本人首擬指明，倘諸君果欲認眞提出 

此種事項，則吾人自調解專員所獲之涫&尙 

嫌不敷0吾人番知現有大批之猶太籍"失所" 

人民——余未言其全體——仍麝集於歐洲之 

集中營，其所處塏遇係:《i常罪犯所遭受者0吾 

人又知此種集中營之負貴管理人本身允宜W 

戰爭罪犯論罪0 



是jyi雜民、失所人民、及猾太人之問題 

徜須提出，首應《^法W種種資料伊麽吾人俾 

吾 人 於 硏 究 後 從 事 審 査 此 項 問 題 可 俯 仰 無 

愧0 

次則，讕於猶太籍其他^所人民，吾入 

a知在塞浦路斯島上現有大批失所人民，處 

於 極 悲 慘 之 埴 地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此 次 提 出 此 

種人道拴賓之間題，倘能以與此一部分猶太 

人 民 有 關 之 資 料 伊 拾 吾 人 ， 最 有 裨 益 也 -

第三點本人方認爲重耍，即西拉伯種之 

失所人K問題也0依贫聯王國代表之實見此 

事 方 : t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論 惟 吾 人 ， 尙 

無 片 紙 並 無 一 件 備 g 錄 毫 麵 統 訐 數 字 之 

時，何能3論此項問題耶》吾人至少須有 

此事之備"？錄一伴此等重耍之問題何可不 

先 終 猩 取 資 料 而 逕 行 列 入 安 全 事 會 議 事 日 

程 內 耶 ？ 縱 或 吾 人 向 調 解 専 員 索 取 即 使 彼 

方甘願伊給余敢斷言彼方不f i fe"安全理事 

會 i t論此項重要間題所需之資料伊給吾人 

此種資料固須對方～一切事實加jyi澈底調査及 

% 明 也 。 

本 人 因 此 完 全 與 * 席 词 爲 ] ^ 立 即 散 

會，並;III令秘書mil集關方7»"界各Ê猶太籍 

及亞拉伯籍失所人民之ij^耍資料，3&請以色 

列國及亞拉伯各國件給是種資料，然後始可 

51論此事。1WI時本人擬請將五英人"危害W 

色列國之罪名而被逮捕一問題，自讓事R稃 

中撤涫C 

顥於向蠲斛專員查到一節，余實此舉可 

株用爲蒐集資料之一種方法，椎僅此一舉，尙 

不 足 論 此 事 所 需 之 全 部 資 料 伊 給 安 全 理 

事會。 

主 席 本 席 謂 問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願 否 將 英 

聯王國人民五人在巴勒渐坦被逮捕之問題W 

及彼在最近會》 i [ 第 三 四 〇 = ^ , * ^ ] 中 所 提 鬮 

此 問 題 之 决 ^ 案 案 撒 消 ， 抑 j y i 爲 吾 人 今 

日須:〗論此事及决議案草案而猹致某項確定 

結論。 

" 色 列 國 代 表 : r 曾 請 求 准 其 發 言 。 惟 現 

旣已向英聯干國代表提出問題，本席擬先請 

其 答 S o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

人 不 擬 自 , 事 日 稃 中 撒 涫 五 英 人 铍 拘 之 問 題 

jyi及本人所提出之决議案草案[S/9 2 3 ] 0 今曰 

牛後本人曾P，理事會倘願5t論;！項問題，本 

人願參末議。？?^太代表與本人旣同未猹得完 

備之資枓，吾人似不能獲致决>^。椎本人前 

已聲明，徜理事會擬pt論此事，本人固深願 

今日午後參加繼續51論也。 
M r E B A N ( " 色 列 ） 關 於 前 此 安 全 理 事 

會會議[第三四〇次會議〗所提及之耶路撒冷 

電力公司職員五人一案，除蕖薛本人A知安 

全理事會主席且载於此次會譲所宣饋之兩項 

文件[S/936 S/937]中者外，本人尙未績獲其 

他消窗。^兩項文件中之第一項述及依法提 

起訴2&之鋅>â，而本人現所拧候之消Ê乃髑 

於此種;Ç訟稃序達至决定結果如何之次―階 

段之進展情形。是Jbi此刻倘^寸論此項問題，則 

本人险聲明此事正在依法辦理中外，恐不能 

另作他語0吾人認爲不宜在本階段即對此案 

之是非曲直有所評論。 

依本人之瞭解，主席主張提ff i安全理事 

會S寸論之問題a"先期特作^知。果爾，本人 

擬 請 早 予 機 會 ， " 便 提 出 有 關 停 戰 决 議 案 

[ S / 9 0 2 ] 之 解 釋 及 實 施 之 問 題 一 項 ， 即 向 英 

聯王國政府負貴之塞浦路斯政府W難民年齡 

羼 於 某 項 杻 別 爲 理 由 而 將 , 民 一 萬 或 一 萬 一 

千人拘留於塞浦路^島一事是否與停戰之適 

當Ih^釋相符。本人準備申辯此事决非停戰之 

適 當 解 釋 C 此 項 問 題 何 時 始 可 論 ， 當 由 主 

席决定之。惟余希望扩作此决定之時，能 t 

及此項問題實影響許多人之生死安危也。 

曰 後 倘 認 爲 直 就 雞 民 問 題 作 一 般 S t 論 

時，安全理事會或願齄取"色列臨時政疳蘭 

太 失 所 人 民 " 及 亞 拉 伯 難 民 間 題 之 意 

見。不斷促請所有各國政府凿於猶太失所人 

民問題之解定诞作最大貢獻並應大開國R收 

容猜太失所人民之某某代表國，當樂聞 i l色 

列政府願接受此種责任，承擔此種義務，且 

正努力屐行，颇著成效。就吾人視之，對於 

凡歡迎一般難民入境，或歡迎其認爲有特種 

聯 繋 及 特 感 , 切 之 某 種 難 民 入 境 之 國 家 並 

輛何物足jyi阻礙。 

繭於遣送因受戰事影響而背井離鄉之亜 

拉 伯 難 民 返 國 一 事 色 列 政 府 此 時 適 在 與 

調解專員會商中，並6<表矛願將其視作一般 

議 和 問 題 之 一 部 分 而 加 A i t î 論 ， 又 已 說 明 " 

色列政府所W認爲在戰事恐將重發之停戦 f t 

形之下鹁法澈底解决此項問題之理由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本 

人請就猶太代表所提及之一翔,略進一言。今 

曰午後烏克蘭蘇維埃胜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曾 

" 拘 留 K 塞 浦 路 斯 島 之 猶 太 人 間 題 ^ 問 本 

人。猶太代表茲更宣稱願Jfei此項問題提請5寸 

論。会者猶太代表有威於吾人今日午後所a 

交換之宥見，遂 jy l爲其所提出者乃另一新問 

題，依據主席之裁定，亦須事先預吿，然後 

始可 5 H ，本人現擬聲明，就本人而言，倘 

属事有濟，本人决不辭對此問題作一陳述。 

此 外 尙 有 一 翔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I t 會 主 義 



共和國代表责余0事先並未分發文件，渠謂 

安全理事會並無文件足資各理事研究。此無 

本人十分同實。惟本人係遵循發表聲明之辦 

法，而余意此事並非創舉。吾人今日希中之 

程 序 徜 仍 常 ， 則 该 項 聲 明 當 於 " 速 記 方 法 

耙錄後分送安全理事會各理事。數小時內各 

理事即可人手一份，；必有助於彼等日後W 

本人請間主席此項塞浦路斯問題是否視 

作新問題而須先預吿，抑欲本人此時即加陳 

述，此固本人所不辭者也0 

主 席 余 意 吾 人 應 先 就 今 日 所 邋 : t 論 之 

問題，即五英人問題，獲致協議，然後再就 

今日臨時提出之各問題求獲明確决定。英聯 

王國代表提ffi三項問題。繼由烏克蘭礞維埃 

»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及 U 色列代表提出第四 

項關於被英聯王國當局拘留K塞浦路斯島之 

猶太難民之問題。 

關 第 一 項 五 英 人 問 題 ，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

及"色列國代表旣均因尙未接獲所91涫1>之 

钛 而 宣 稱 彼 等 對 該 問 題 尙 未 準 備 加 論 或 

作成决定，則本席不知今日會議繼續: t論此 

事 有 何 實 義 。 本 席 提 議 即 延 期 討 論 。 旣 無 

異議，本席之提義即認爲經予通過，應即延期 

5t論此事。 

吾 人 須 定 期 舉 行 下 次 I T 議 ， 並 須 就 英 

聯王國今日所提各間題獲致協議。茲將各問 

題扼耍重述如次 

第一，國際之失所人民問題0此: r可稱 

爲歐洲之失所人民問題，蓋歐洲，尤W德境 

之英美南佔領區爲然，實爲失所人民集中營 

之主要中心^&。此種集中營內屬y、各國籍 

之失所人民爲數極衆，其中猶太人颇多，此 

輩猶太人之問題即英聯 Ï國代表今日所提出 

之問題之一。至於德境之法國佔領區內是否 

亦有失所人民，本席未敢斷言。如有此種人 

民，法國代表當能W有關消§見吿。 

第 二 爲 自 巴 勒 斯 坦 出 之 拉 伯 難 民 間 

題。 

第三爲對於失所人民以及亜拉伯難民之 

救助問題0 

此乃英聯王國代表今日在安全理事會中 

所提出之三項問題C 

和國代表及w色列國代表所提出者< 

代表提議;311令秘書處向凡有失所人民在其管 

理或控制1^生活之各國政府增詢關K失所人 

民，尤其猶太籍之失所人民，問題之消&,並 

請Ai色列國及亜拉伯各國就英聯Ï國代表今 

日所作提議內所提出問題亦多報吿涫息，再 

向有翮政府探索現居於塞浦路斯島上之猶太 

人之涫息。 

安全理事會須待接猹詳遨涫邋36經判明 

此事確已構成對於和平與安全之威脅而爲應 

此 外 尙 有 一 種 可 能 ， 即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此 事 

項提請聯合國其他某一機繭加W研究並作成 

適當之建議。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傾 脍 

主席適纔就吾人所5t論問題向安全理事會作 

—槪述，惜未閡其提及業經提出而本人認爲 

極好之一項建議，即將英聯王國代表所作陳 

述轉達調解專員，W亍安全理事會對於亜拉 

伯難民一特殊词題深感關切之實。本人茲特 

提及此事，非因不明此項廣 î2周題中各方面 

f t形均爲緊要而嚴重徒WIS拉伯難民問題 

前巳由安全理事會加"審議，而在近數日中 

又經調斛專員特予考盧,至少報章所载如此。 

吾人又自報章猹悉此事巳成爲有蹦各方所談 

判之問題。 

此等重耍問題中之任何一項，旣均妥屬 

於 列 入 事 日 程 中 之 巴 勒 ^ 坦 問 題 範 圍 內 ， 

則顯然皆爲重要問題，在安全理事會審議巴 

勒斯坦時予以3論: r屬適當也。本人插言之 

目的特爲表示希望主席仍憶及彼前此所提之 

辦法，即應通知51解專員安全理事會茲對於 

調解專員在巴勒斯坦所談判之此—特殊方面 

問題颇爲關/*也0 

主 席 顧 此 自 不 必 失 彼 。 吾 人 固 能 " 英 

聯王國代表今日在安全理事會會議所作講辭 

全文送達於調解專員C惟英聯王國代表旣已 

將該三事項，即歐洲猶太籍失所人民、亞拉 

伯難民、JW及费此兩方人士之拔助，視作一 

整體，徜將其提議支斛分割，恐爲無當。戈 

另有關K英國當局控制塞浦路斯島集中營內 

猶太人之第四項提議：r經提出。 

是 在 論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今 日 K 安 全 理 

事會會議中所提出之事項時，向吾人所提出 

者 僅 係 分 爲 四 細 目 之 單 項 問 題 此 四 細 目 乃 

闢於同一問題，即因巴勒斯坦事件而致流離 

失所之猶太籍及亜拉伯籍人民之問題。若對 

此項間題之各方面分別求猩解决，不免有失。 

綜述今日安全理事會中之5t論，並5ii取 

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所作關於 

吾人麼向各有賙政府探詢英聯王國代表所提 

問題之消g之一項明達建議，本席遂以安全 

理事會求猩此項詳麄涫息爲上策。 

锥有在此種情形之下，理事會始可進行 

3論實體問題，jyiss其是否構成麽由安全理 

事會予"注意之事項。各有關問題均爲重要 

七 



——余意吾人對此並無異議一惟本席前已 

申述，安全理事會或可另請聯合國其他機閼 

硏 究 各 ^ 問 題 。 

余意此種提議: r可満足美利堅合衆國代 

表所表亍對亞拉伯籍失所人民問題: r應予硏 

5寸之願望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雅 不 欲 對 

由吾人提請調解專員注耆今日吾人所5t論之 

事項，尤其難民問題,之提議，有所異議。本 

人甚且邋:g此乃所 i f循之最正常程序。 

本 人 僅 擬 指 陳 郜 見 認 爲 吾 人 知 調 解 

專員時，不,使其含有促請調解專員在應付 

所 有 其 他 問 題 以 前 儘 先 處 理 此 事 之 余 耆 

此事乃調解專員奉令>3!；求全面解决之一部分 

問 題 另 有 若 干 問 題 例 如 監 督 停 戰 之 一 般 辦 

法一事實爲調斛專員所不應須臾忽視者也。 

附此保留條件——實則此僅爲一項闞明 

而 非 保 留 — — 本 人 茲 擬 贊 成 ^ 項 提 * 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国 ） 本 

人 ^ 會 中 S t 々 之 綷 S f t 形 茲 擬 將 本 人 開 

始就歐洲失所人民問題發言時所作之語重述 
一二C本人曾51 

英國政府明認終濟曁社會理事會及聯 

合國其他専門機關對此問題負有特殊责任。 

英 國 政 府 對 於 此 等 责 任 ， 不 欲 干 擾 。 蘭 此 

^ 英 國 政 疳 茲 僅 欲 指 陳 不 能 使 失 所 人 民 獲 

得 安 居 之 所 一 事 使 巴 勒 斯 坦 之 困 難 日 趨 嚴 

重 此 後 且 有 愈 趨 惡 化 之 勢 。 現 有 機 閼 倘 在 

較短期間內仍不能獲致顯著之進展，則ai須 

考鹰所宜採取之其他步驟爲何也。" 

本人之所jyi重述此語者，蓋自St論之經 

遠之，似有人"爲安全理事會對於負有此 

事特殊賁任各圑體及専門機闢之正當工作， 

有加 W 十涉之意,至少此非英國政府之 f 。英 

國 i « f 府 僅 欲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此 事 作 一 般 3 

論 I E 望 由 表 5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本 問 題 之 此 一 

方面實感關切，藉 jyi激勵各該圑體及機鬮推 

進 其 紫 已 着 手 進 之 工 作 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在 現 階 段 

中 ， 本 人 僅 欲 就 各 方 所 & 作 關 K 亞 t ï 伯 失 所 

人民問題之若干項陳述並就本人擬稍待再予 

提 及 之 一 事 略 致 數 語 。 

理事會旣未决定開始; t論亞拉伯失所人 

民問題，本人自不擬就此項問題詳加論列。惟 

本人擬提及理事會所獲番之調解專員對K本 

人 所 發 疑 問 之答 覆 。 本 人 於 七 月 十 三 日 [ 第 

三 三 四 次 會 ^ ] 問 調 斛 專 員 稱 亞 拉 伯 難 民 遄 

返巴勒斯坦，或歸還彼等巴勒斯坦境內之故 

郷，應否附加 i i任何條件。調解專員之答覆 

如次 

余所見，倘3?拉伯難民願意罔返家 

鄉，吾人不應對之附加任何條件。"[第三三 

五次會議】 

上開签覆並未作於七月十三日，本人發 

周之日，而係作於七月十四日[第F三五次會 

議】o此蓋一詳S熟盧之答覆也。 

^吾人今日賒悉猶太民族主義發言人所 

作 之 陳 述 ， 似 表 示 彼 爲 亞 ! ± 伯 難 民 苘 題 係 

與 整 個 停 戰 問 題 相 閼 不 可 分 解 。 

吾人固知停戰爲，輛定。不知此是否即 

謂失所人民55"因此而應流離四散，不允囘鄉， 

了辆限期，：r如停戰之爲期輛定然。 

據余了解，調解專員之此項答覆實乃表 

矛理事會之公盲。渠作此答覆時，未閡有任 

何異議也。是"本人繼績主張此仍爲理事會 

之 公 啻 ， 余 盼 此 種 主 張 不 然 則 對 於 遭 驅 

逐 而 離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郷 土 之 亞 拉 伯 人 之 囘 

鄉 ， 不 應 — — 茲 採 用 調 解 專 員 之 語 一 " 附 

加任何條伴"也。 

词一問題尙有另一論調。倘余對法蘭西 

代 表 之 了 解 不 ^ , 則 余 簡 彼 曾 作 此 語 即 吾 人 

須將此項問題與有蘭巴勒％坦周題之解决之 

其他問題互相聯繋。然則本人又認爲此不管 

謂 ISt ï伯難民囘鄉必須附有條件也0此殆爲 

一新穎之主張,其理由安在，本人竊願知之0 

尙有其他發言人——即島克蘭蘇維埃祉 

會主義共和國代表——盲51此項問題可與全 

球 所 有 之 難 民 與 失 所 人 民 及 其 他 事 項 互 相 

聯 繋 。 余 奮 此 不 啻 ï i " 迄 今 未 有 之 條 件 附 加 

於35拉伯難民之!ël鄉也。 

闢#i此項茼題之重要、緊晋以及其中悲 

慘淸狀，刻下本人不擬詳加論列， IS î î伯有 

限人口之中，現有此等難民三十五萬乃至五 

十萬人，本人對此方不擬詳述。三十五萬人 

猶爲最低之估計數字也0彼等離鄉背井，遭 

武 力 脅 : ^ 實 不 獲 已 。 彼 等 不 僅 感 受 困 窘 而 

已，而係實逼處於絕對不能留居家郷之境。其 

裊作收镀ÎTI"^餘存，悉遭劫掠一空。凡欲從 

事於收猹者，麄遭武力禁阻，並遭射繋，斃 

於槍彈之下者亦不乏人0 

此^本人不擬再多言矣。茲擬轉論另一 

與在巴勒％坦被15逐亜拉伯人離鄉背井之事 

同屬不幸而不快之事伴0 

本人不得不聲言此即關於自安全理事會 

議席 I S 逐巴勒斯坦境內亜拉伯人之代表一 

事0本人絕對否認此乃程序問題。此事决爲 

實體問題也。神聖莊嚴一如安全理事會者之 

圑體,迭次集議於此間，镉邀人人參加會議， 

而彼確應首先參加之人竟獨向隅，余意此實 

爲最不適當之事也。主席於邀諝非安全理事 



會 之 各 方 代 表 就 議 席 時 ， 首 稱 " 本 席 茲 請 

各 國 代 表 " ， 然 後 續 稱 " " 及 f f i 拉 伯 最 

高委員會代表"。吾人褰巳達至將巴勒斯坦 

境內守法人民之代表目:s "W及35$ï伯是髙 

委 員 食 代 表 , 之 階 段 矣 。 

本 人 敬 3 陳 述 主 席 謂 此 乃 遵 循 篓 巳 成 

立之K例，此項裁定，不； f認爲有效。本人 

認 爲 所 謂 " 篓 已 成 立 " 等 字 樣 實 瑶 不 當 。 本 

人係指七月七日a事會會議[iti三三〇0^會 

而 言 彼 時 大 多 數 代 表 顯 然 皆 不 當 時 

充 任 主 席 者 對 此 問 題 所 作 之 定 。 本 人 認 爲 

此項問題仍未結束 0 本人爲此非稃序問題， 

倘獲機緣再論此事，固所歡ofll者也。所可喜 

者 同 淸 ^ 吾 人 之 烏 克 蘭 代 表 現 仍 在 座 本 

人非在彼缺席時就此^發言。 

主席本席適纔所作之綜述繁巳涉及所 

有問題。吾人fsli取法蘭西代表所作之詳論， 

渠謂吾人均已體會今日资議中英聯王國、烏 

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W色列國各代 

表 所 提 簡 題 之 重 耍 拴 惟 不 應 因 各 問 題 而 

忽視調解專員之主耍使命，即停戰問題，此 

乃 主 耍 工 作 ， 包 括 維 持 停 戰 狀 態 周 題 W 及 

解决今日所提各爭端間題在內&。 

至埃及代表所稱5 5 i ï伯最高委員會代 

表因故未能參加安全理事會一節，今日在座 

全體同仁悉知此語殊與事實不符 C 亞拉伯最 

高 柔 員 * 代 表 係 自 動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席 。 

理 事 會 每 次 會 議 均 邀 請 其 列 席 惟 彼 迄 未 前 

來，彼旣不願前來，吾人：riJi可如何也。 

就 今 日 之 ; ; i 論 槪 括 言 之 会 翥 各 方 對 所 

提 出 之 提 議 似 無 異 ^ 提 議 爲 J i 向 調 解 專 

員 及 讕 係 各 國 政 肝 索 取 關 今 日 所 提 出 之 下 

列p i問題之消g ，即歐洲之猶大籍失所人民， 

亞 j ± 伯 難 民 , 對 ^ 兩 方 人 寸 之 可 能 拨 助 , 塞 

浦路斯島上被英 s當局拘留於集中營內之猶 

太人等四項問題也。 

(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） 

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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